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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伊金霍洛旗民政局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编

码：ESZCYQS-C-F-240275）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北京孝馨科技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867,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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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为具
有本市户籍且实际居住在本
市范围内的60周岁及以上
的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
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
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服务对象包括：户籍低
保、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
人，以及本市人均可支配收
入统计口径中处于低收入组
和中低收入组的老年人(月/
年度可支配收入属于本市统
计部门公布的《年度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确定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组、
中间偏下组的老年人，或者
依据相关标准确定的低收入
老年人)。失能、部分失能
老年人是指根据《老年人能

力评估规
范》GB/T42195-2022)评
估标准，经评估机构进行失
能等级评估后的失能和部分
失能老年人。在经济困难老
年人中优先选择失能老年人
同时进行居家上门服务，在
半失能老年人中根据需求选
择为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

务。

1.工作规范要求（1）应配备统一的
工服，入户人员入户时应统一着
装。（2）入户人员不得向老人及家
属推销保健品、P2P等违法违规的
内容，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成交供
应商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3）
入户人员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和
态度，不能与老人、家属、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发生矛盾。（4）确保在
执行过程中人员与老人、家属、工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执行过程中发
生任何安全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自
行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从改造实施到审核验收和监督
审计，要做好全流程的监管，实现
互联网化管理和审核。中标人对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全过程建立电子台
账。2.家庭养老床位信息化管理系
统要求应提供家庭养老床位信息化
管理系统，系统应包括后台管理系
统和移动端小程序（或APP）。后
台管理系统应具有上门服务管理功
能（含服务清单、服务机构、照护
方案、服务记录）及数据中心；移
动端小程序/APP应具有服务记录功
能（服务对象建档、服务过程查
询、开始服务、进行中服务、照护
方案）。3.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要求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机构应参考《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项目参考清
单》，每月与老年人及其家庭逐一
确认具体服务项目，制订“一人一
策、一床一案”的照护服务方案，签
订服务协议，为签约老年人提供相
应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服务完成
后，中标人应及时将服务数据录入
民政部金民工程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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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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